关于加强涉及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的通知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校内各单位：
按照《重庆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加强涉及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的通知》（渝消安发〔2025〕4号）有关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涉及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有关概念
（一）人员密集场所
本通知所称学校人员密集场所是指教学楼（含实训楼）、图书馆、食堂和学生公寓等人员聚集的室内场所。
（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
本通知所称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是指按规定无需办理开工许可手续（含施工许可证、开工报告、行业审批手续）的涉及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施工的建设工程（以下简称“两小工程”），包括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配套线路、管道、设备、装饰装修、拆除和城镇市政基础设施的新建、改建、扩建，以及水利、交通、航空、铁路、园林等专业工程（《建设工程分类标准》GB／T50841-2013 第 1.0.3 条）所含的“两小工程”。
（三）动火作业
本通知所称的动火作业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产生明火的工艺设施以外的禁火区内从事可能产生火焰、火花、炽热表面的非常规作业。
（四）动火作业“六必须”
本通知所称的动火作业“六必须”，是指：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
二、工作机制
按照“谁的场所谁管理，谁的工程谁负责”的原则，建设部门是“两小工程”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一）实行工程备案登记。
“两小工程”施工前，建设部门通过学校企业微信—工作台——办事服务大厅——“两小工程登记表”进行线上备案登记（对特定工程需依法依规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审的从其规定）。建设部门应当签署《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承诺书》（附件1），并在施工现场入口处张贴已完成备案审核的信息登记表，自觉接受安全生产监管。
（二）严格现场施工安全管理。
建设部门应依法依规将“两小工程”委托给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并与其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雇请他人进行施工作业时，涉及特种作业（电焊、气焊等）的应雇请持证人员。
建设部门应当履行安全生产协调管理职责，对施工方案、进场材料、作业人员、现场安全管理措施等进行全过程管控，安排专人现场巡查，督促施工单位严格依法施工。
施工单位（人员）应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要求和操作规程，加强人员管理和安全教育培训，确保施工安全。
（三）做好动火现场安全管理。
建设部门和施工单位（人员）应当加强动火作业安全管理，按规定履行动火作业审批手续和动火作业人员资格证书查验责任，严格按照“一次动火作业、一张动火作业证、一套安全技术措施”要求及相关规程开展作业。动火作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动火作业安全技能，并持焊接与热切割或建筑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资证书上岗。
人员密集场所的动火作业，原则上在室外实施，不得在场所使用期间动火。动火施工作业期间必须安排专人现场监护，作业过程遵守“六必须”要求。动火作业结束后，应对现场进行全面清理检查，消除遗留火源，确保无火灾危险后方可离开。
（四）落实建筑保温材料安全管理。
建设部门和施工单位（人员）应当在建筑保温材料进场后进行现场取样，留存书面影像证据，形成见证记录备查。取样应保证随机性和代表性，并具备清晰的、不易脱落的唯一性标识、封志。对检验检测不符合要求的材料一律不得使用。
应加强保温材料作业人员专业技能培训，做好技术特点和安全风险提示，作业人员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施工前应做好现场及周边可燃物清理、保持良好通风，并设置临时水源和灭火器材，严控火源，落实防火、防静电等安全防范措施，严防违规施工引燃建筑保温材料。
（五）实行工程完工告知。
“两小工程”完工后，建设部门向基建后勤处、安全管理处进行完工告知。特定工程完工后需经行业主管部门核查和验收的，在核查和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
（六）加强工程监督管理。
基建后勤处、安全管理处要落实监管责任，建立“两小工程”台账，组织力量开展日常安全巡查，填写《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作业巡查表》（见附件 2），并由建设部门签字确认。对未备案登记的“两小工程”，基建后勤处、安全管理处要指导建设部门，完善备案登记信息；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开展整改查处。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
校内二级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加强“两小工程”安全管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各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为本单位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通知要求传达至每一位相关人员，并指定专人具体负责“两小工程”的备案、协调与现场监督工作，确保各项安全管理要求落到实处。
（二）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安全意识。
各二级单位应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对“两小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特别是动火作业“六必须”等关键要求的宣传、学习和培训。要加强对施工单位的告知与督促，提升作业人员的安全技能和风险防范意识，营造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
（三）严格过程管理，确保闭环可控。
建设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履行从工程备案、施工过程管控到完工告知的全流程管理责任。要重点加强对动火作业、保温材料使用等关键环节的现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基建后勤处、安全管理处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巡查指导，建立完善管理台账，对发现的问题要责令限期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处理，形成管理闭环。
（四）强化应急准备，严肃责任追究。
各二级单位要完善相关应急预案，确保在施工过程中遇到突发情况能够迅速、有效处置。对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管理不规范而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将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附件：
1.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承诺书
2.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作业巡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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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
以下小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承诺书

为保障“两小工程”施工安全，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特此作出如下承诺：
一、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
1．严格执行动火审批手续，规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未落实安全措施的一律不进行动火作业。
2．严格落实动火作业责任，加强动火作业管理。动火作业应在室外进行，并划定作业安全区域，恶劣天气禁止动火。
3．从事电焊、气焊、气割及特种设备相关焊接动火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持证上岗，具备相应动火作业安全技能。
4．作业期间严格做到“六必须”，作业结束后对现场清理检查，确保无火灾危险后离开。
二、建筑保温材料
1．杜绝使用不合格建筑保温材料，严格审核建筑保温材料型式检测报告和出厂合格证明，按规范标准要求进行取样并送检。
2．合理设置建筑保温材料堆放区和动火作业区域，保障消防安全距离，及时清理可燃物，设置临时水源和灭火器材。
3．采用聚氨酯等保温材料现场发泡作业时，严格按照工序施工，落实防火、防静电等安全防范措施，保持良好通风环境。本承诺书是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对安全生产的庄严承诺，具有法律效力。自觉遵守国家、地方的法律法规，不进行违法违规及冒险作业。愿意接受发包人、监理、监督单位（人）及社会各界对工程建设中安全生产的监督和检查。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附件2

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
以下小型工程施工作业巡查表
	项目
名称
	
	巡查时间
	

	项目
地址
	
	
	

	序号
	巡查内容
	巡查结果
	整改完成时间

	
	
	是
	否
	

	1
	施工现场情况是否与登记信息一致，并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张贴《施工作业信息登记表》。
	
	
	

	2
	是否填报建筑保温材料小程序和动火审批应用系统。
	
	
	

	3
	是否指定施工现场安全责任人，要求其到岗履职，负责施工全过程的安全管理。
	
	
	

	4
	施工前是否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完成相关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等培训。
	
	
	

	5
	所有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尤其是高处作业工人是否遵守施工作业安全规范，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如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绳等。
	
	
	

	6
	施工现场防护措施，如防护栏杆、安全警示标志等是否安装到位，保障人员安全。
	
	
	

	7
	消防设施设备是否配备，如设置临时水源、灭火器材等，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
	
	
	

	8
	施工现场动火作业是否按规定取得审批手续。
	
	
	

	9
	人员密集场所不应在使用、营业期间进行动火作业，因特殊原因在使用、营业期间进行动火
作业的，是否提前对安全风险进行全面系统辨识评估，并将管控措施、责任等落实到位。
	
	
	

	
	
	
	
	

	10
	施工现场动火作业、临时用电等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遵循相关规定规范操作。
	
	
	

	11
	建筑保温材料产品标识、合格证明、检验报告是否齐全。
	
	
	

	12
	建筑保温材料是否无破损、老化、松动脱落、渗水等情况。
	
	
	

	13
	建筑保温材料的防火性能是否符合消防规定。
	
	
	

	其他排查情况
	



基建后勤处、安全管理处巡查人签字：

建设部门签字：

